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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有關二零一六年報及二零一七年報

茲提述鵬程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
報（「二零一六年報」）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二零一七

年報」）。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注意到，因無心之失而於二零一六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
註 33及二零一七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4錯誤披露本公司的法定股份數目及法定
股本金額，並謹此在本公告作出澄清。為免生疑問，有關二零一六年報及二零一
七年報綜合財務報表相同附註所載本公司已發行及繳足股份數目以及已發行及繳

足股本的資料屬正確披露，故維持不變。

二零一六年報第 99頁所載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3應修訂如下：

「 33. 股本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一月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a)） 200,000,000 2,000,000 200,000,000 2,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一月一日 800,000 8,000 800,000 8,000

以配售方式發行股份（附註 (b)） 160,000 1,600 —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960,000 9,600 800,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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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年內，法定股本並無變動。

(b)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富昌證券有限公司就按每股1.220港元的

價格向獨立投資者配售 16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普通股訂立配售協議。配售事

項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完成，扣除股份發行開支 2,147,000港元後，股份發行的溢

價約191,453,000港元已計入本公司的股份溢價賬。」

二零一七年報第 117頁所載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4應修訂如下：

「 34. 股本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一月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i)） 200,000,000 2,000,000 200,000,000 2,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一月一日 960,000 9,600 800,000 8,000

以配售方式發行股份（附註 (ii)） — — 160,000 1,600

就結付應付承兌票據而發行的股份

（附註 (iii)） 100,000 1,000 —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060,000 10,600 960,000 9,600

附註：

(i) 年內，法定股本並無變動。

(ii)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富昌證券有限公司就按每股1.220港元的

價格向獨立投資者配售 16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普通股訂立配售協議。配售事

項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完成，扣除股份發行開支約 2,147,000港元後，股份發行的

溢價約191,453,000港元已計入本公司的股份溢價賬。

(iii) 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一日，本公司與何先生訂立認購協議（見附註30），據此，何先生認

購而本公司配發及發行新股份。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00,000,000股公平值總

額為93,000,000港元的新股份，按每股0.93港元的市價獲配發及發行。發行股份的溢價達

約91,403,000港元，扣除股份發行開支約597,000港元，計入本公司股份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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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修訂外，二零一六年報及二零一七年報所載全部其他資料及內容維持不

變。

承董事會命

鵬程亞洲有限公司

主席

曾力

香港，二零一八年五月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曾力先生、Winerthan Chiu先生及陳嘉麟

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温子勳先生、徐志剛先生及楊紉桐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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